附件2：  扎兰屯市公开选拔教研员量化考核评分表
	报名岗位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 姓名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 学校： 

	序号
	项   目
	评分标准
	自评
	考核小组评

	1
	学历职称
10分
	学历4分
	以本学科最高学历计，硕士4分，本科2分。
	 
	 

	
	
	职称6分
	正高级教师6分，高级教师4分，一级教师2分。
	 
	 

	2
	先进名优20分
	先进表彰
10分
	综合性表彰：国家级10分，自治区级8分，市级6分，旗县级4分。以得分最高一项计分，不累计。
	 
	 

	
	
	名优教师
10分
	名师：自治区级10分，盟市级6分，旗县级4分；学科带头人：自治区级10分，盟市级6分，旗县级4分；骨干教师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班主任：自治区级10分，盟市级6分，旗县级4分。各种称号以正式确认文件为准，以得分最高一项计分，不累计。
	 
	 

	3

	教学教研业绩60分

	教学能手10分
	自治区级10分，盟市级6分，旗县级4分。以得分最高一项计分，不累计。
	 
	 

	
	
	论著、论文10分
	论著：独立撰写并正式出版本专业教育教学学术著作（不少于10万字）1部得10分，不累计。
	 
	 

	
	
	课题研究
10分
	国家级课题主持人10分；国家级课题核心成员、自治区级课题主持人8分；自治区级课题核心成员、盟市级课题主持人6分；盟市级课题核心成员、旗县级课题主持人4分。不同课题（不超过3个）可累计，以结题为准，封顶10分。
	 
	 

	
	
	中小学教师教学（技能）大赛10分
	自治区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得10分、8分、6分；盟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得8分、6分、4分；旗县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得6分、4分、2分。以得分最高一项计分，不累计。
	 
	 

	
	
	单项教学
业务比赛
10分
	自治区级一等奖及以上得10分，自治区级二、三等奖分别得8分、6分；盟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得8分、6分、4分；旗县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得6分、4分、2分。以得分最高一项计分，不累计。
	 
	 

	
	
	讲座、“三课”
10分
	1.学科讲座：国家级10分，自治区级8分，盟市级6分，旗县级4分。本小项以得分最高一项计分，不累计。
2.“三课”（公开课、示范课、观摩课）：国家级10分，自治区级8分，盟市级6分，旗县级4分。本小项以得分最高一项计分，不累计。
1.2项可累加，不超过10分。
	 
	 

	4
	示范作用10分
	1.被聘任为盟市、旗县兼职教研员或学科中心组成员，得4分；
2.参加自治区、盟市、旗县统一质量检测命题，分别得6分、4分、2分（取最高项，不累计）；
1.2项可累加，不超过10分。
	 
	 

	总分100分
	　
	 
	 

	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
（1）各项目中表彰、成果、论著、论文、课题、比赛、讲座、“三课”及其级别、类型、等次的界定均参照职评文件执行（本评分标准中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且须为本学科；
（2）除学历职称、先进名优、中小学教师教学（技能）大赛外，其他各项目计算时间以近五年为准，即从2021年1月1日至2026年5月19日止；
（3）各类材料均须提供原件与复印件（课题须提供立项、结题证书），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分。



